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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教育局关于规范各义务教育学校引入

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

通  知

各义务教育学校： 
根据《广西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厅发〔2021〕44号）和永福县教育局关于印发《永福县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永教基字〔2021〕37号）要求，为进一步拓宽课后服务渠道，满足学生个性化素质发展需求，规范我县义务教育学校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课后服务，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主体和对象 
引入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课后服务必须以学校为主体，引入的对象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二、准入条件和资质审核 
（一）准入条件 
1.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市场监管部门（或民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2.业务范围或注册经营范围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3号）所规定的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非学科类别； 
3.被列入“永福县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校外培训机构须同时具备以上3项条件方可申请参与县内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 
（二）资质审核 
符合准入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应提供相应的资质材料，所有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并保证真实有效。应提供的资质材料包括： 
1.《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机构法人或委托授权人有效证件； 
4.参与课后服务的机构教师名册和教师资格证（或相应的专业技能证书）； 
5.由公安部门出具的机构教师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 
6.由医疗机构出具的机构教师个人无精神类疾病证明； 
7.其他能证明机构实力的资信文件（如：被评为“永福县校外培训机构诚信单位”等）； 
8.从事面向青少年的体育（或体育与健康）、艺术（或音乐、美术）学科教育，以及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教育、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的经验材料； 
9.培训方案、安全保障措施等。 
县教育局对提交申请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审核后，建立备选库供县内义务教育学校选择。 
三、工作开展程序 
各义务教育学校根据“一校一案”要求，会同家长委员会从县教育局建立的备选库中选择符合本校学生需求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合作。要根据学校特色、学生需求和机构供给能力确定本校非学科类特色课程，并严格按照《永福县教育局关于印发《永福县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永教基字〔2021〕37号）的相关规定，规范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引入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要与相关机构签订合同（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并于3个工作日内将复印件报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备案。
四、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 
县教育局加强对相关学校引入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课后服务的监测评估，实施动态管理，并建立退出机制。 
（一）开展质量评估。以学期为单位，由学校组织学生、家长、教师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服务情况开展问卷调查和测评。根据调查测评的结果，学校、家长、校外培训机构三方通过共同协商进一步优化服务内容与标准，不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二）建立退出机制。在学校引入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课后服务的过程中，凡出现以下情况的，学校可终止与相应校外培训机构的合作，并将相关情况及证明材料报县教育局备案： 
1.提供虚假资质证明的； 
2.服务过程中出现较大管理过失的； 
3.服务质量、内容与承诺明显不符的； 
4.被列入“永福县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的； 
5.把课后服务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机构的； 
6.机构或其人员存在违法或严重违规行为的。 
出现上述情况而被学校中止合作的校外培训机构，县教育局将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向社会公布，相关机构三年内不得再申报参与我县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工作。 
五、完善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管理机制 
（一）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在开展课后服务时要把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安全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为学生购买校内课后服务期间的校方责任险。 
（二）严格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过程监督，特别要加强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机构教师品德、健康状况的事中、事后审查。 
（三）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在自治区规定的课后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之外向学生及家长另行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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